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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2次代理教師甄
選第1次招考結果 (一次公告分次招考) 

一、 第 1次招考甄選結果榜示： 

國中部 

國文科 A(侍親留職停薪)：正取：蔡 o妤。備取：胡 o源、李 o陞。 

國文科 B(實缺)：正取：蘇 o涵。備取：周 o如、陳 o琪、張 o寧。 

國文科 C(侍親留職停薪)：正取：王 o梓。 備取：余 o緹、林 o偉。 

英文科(實缺)：正取：卓 o揚。備取：李 o慧、陳 o馨。 

 二、本次甄選係依各錄取人員之甄選成績予以排序，錄取分數均達 80

分以上。 

三、正取人員： 

（一）報到日期：111年 8月 16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00分。 

（二）報到地點：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1F人事室(需親自辦理報到,不得委託)。 

（三）報到攜帶證件正本：身分證正本、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教師證、中國信託銀行

存摺封面影本(如無則請於 111年 9月 1日前繳交)、退伍令或免役證明、經歷

證明(國中部代理教師請檢附 110年度政府機關離職或服務證明書；歷年聘書

或聘(僱)用通知書、歷年考核通知書(無則免附)、歷年離職或服務證明書、實

習教師證書、折抵教育實習證明等)。並於開學後一星期內繳交公立醫院體格檢

查合格表（含最近 3個月內胸部 X光透視及相關證明文件），逾期未辦理報

到，視同自願棄權，撤銷錄取資格，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四、備取人員： 

以候補本次正取人員逾期未辦理報到者，或經甄選榜示後發現有不符本次簡章第

五點所列基本條件、資格條件者，或第十四點應撤銷其錄取資格者。由備取人員

依序遞補;備取人員如獲遞補將由本校另行通知，未通知前請勿需來電詢問，未

獲遞補之備取人員並得保留其當次候用代理教師資格，候用期限至 112年 6月

30日止。 


